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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5 

在所有国家实现 世界人权宣言 和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 
国际盟约 所载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问题 以及研究 
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这些人权的努力中面临的特殊问题  

1997 年 3 月 12日缅甸联盟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给  

人权委员会秘书处的普通照会 

 缅甸联盟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谨向人权委员

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秘书处致意 并荣幸地随信附上缅甸联盟大使 /常驻代表  U Aye

给人权委员会有毒废物问题特别报告员法特玛 祖赫拉 克森提尼女士的 1997 年 2

月 19日第 68/3-27/02(20)号信函的副本 该信是对特别报告员 1997 年 2 月 6 日 G/20 

234(17-6)号信中要求给予合作以澄清其中所述指称之内容和要求提供被认为相关的

任何资料或意见一事的答复  

 缅甸常驻代表团谨请将上述信函作为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三届议程项目 5 的文件

予以分发  
 

      

 *  附件不译 原文照发  


